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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8_AE_BA_E6_c33_42375.htm 一、问题与起点 研究

始于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又有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证券业中

的违法犯罪问题，目前的研究至少存在两类提问方式：一类

是就证券违法犯罪的定性特征进行提问，希望回答其法律特

征有哪些等问题；另一类是从价值论角度出发，研究证券违

法犯罪有何危害、影响等问题。应当说，这两类提问方式都

是必要的。然而，它们又都给本文留出了两个提问方式的空

白-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角度出发对证券违法问题进行发问，

以及为了描述实然的关系，就证券违法问题的特征、规律等

问题进行发问。于是，本文提出的问题是，证券违法问题有

哪些与定性特征密切相关的定量特征？证券违法现象中隐含

着哪些内在关系？ 比如，通过某些定性分析我们知道，证券

违法犯罪包括证券发行中的违法犯罪和证券交易中的违法犯

罪两种。这种划分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证券违法犯罪在市场

环节方面的定性知识，使我们不仅知道证券违法犯罪可以分

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财会报告等法律形式，还可以

从发行、交易的不同市场特征角度把握证券违法问题。然而

，尽管我们对证券违法问题有了这些定性的知识，还是不知

道现实世界中到底有多少证券发行中的违法犯罪案件，有多

少证券交易中的违法犯罪。而这一比例关系的知识，就属于

证券违法问题定量特征的分析，无疑对证券违法问题的政策

制定、法律实施等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再比如，我们一

方面可以知道，有多少发生在发行环节的证券违法，有多少



发生在交易环节的证券违法；另一方面还可以知道有多少滥

用信息优势的证券违法，有多少滥用资金优势的证券违法。

可是，这些都是关于证券违法问题的单变量描述，只是从某

个单一的侧面看证券违法问题。尽管这种单变量描述是必不

可少的，但如果我们希望同时从两个角度看证券违法问题时

，关系就可能不那么直观了。仅仅依靠感觉，我们无法准确

断定，发行市场中滥用资金或信息的违法犯罪的比例关系，

与交易市场中这一比例关系有何不同。对这类问题的分析研

究就属于双变量分析，这种分析过程所描述的，就是对象中

那些不那么显而易见却又客观存在着的内在关系。 弄清了问

题本身的意思之后，有必要对回答这些问题所由出发的起点

进行说明。第一，从已然的案件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概念和

规范出发。本研究不打算根据事先定义的某个无懈可击的定

义和公认的规范去寻找事例以证明定义或规范的合理性。因

为概念本身可能提供某些定性的知识，却无法提供证券违法

问题的确切的定量知识。要想同时掌握研究对象的定性和定

量特征，就必须研究案例，而且是满足一定统计学要求的案

例。所以，本研究的分析单位为案件，数据来源是中国证监

会自1993年10月至1998年12月期间公布的全部违规违法案件的

处罚决定共60个（期货案件除外）。所有结论都建立在这60

起证券违法案件的分析基础之上。其中，样本等于总体，不

存在抽样问题，因而不存在抽样误差。 第二，从开放的、多

元的理论视角出发，而不是仅仅从法律条文出发。其实，包

括证券违法问题在内的许多违法行为都不仅仅存在客体、主

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法律责任等几个侧面。单纯的法

律分析已经使太多的违法现象的面孔千篇一律，使它们的特



征格式化。考虑到这一点，本研究除了分析证券违法行为的

法律特征，还从市场层面、利益层面、载体层面、伦理层面

等角度透视证券违法问题。多视角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客观

反映证券违法问题本身存在着的多个层面，丰富人们对这一

现象的知识。 最后，从违法案件出发，而不是从犯罪案件出

发。违法不一定犯罪，而犯罪一定已经违法，而且是最严重

的违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犯罪与一般违法之间有着某种渐

进的演化关系。证券违法和证券犯罪之间，也存在这层关系

。通过对一般的不构成犯罪的证券违法行为的观察分析，可

以大体了解严重的构成犯罪的证券违法行为，两者的区别往

往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对象、性质、方式、手段、机理是一

样的。而且，我国1997年3月新刑法修订并于同年10月1日开

始施行以后，才有了立法意义上的证券犯罪。此前及以后的

一段时间里，证券犯罪的判例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

对证券犯罪进行实证分析，也只能以中国证监会对证券业中

违法行为的处罚案例为数据来源。再说，如果按照新刑法和

新颁布施行的《证券法》，这60个案件中的不少违法行为也

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法律根据。因此，本

文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60个违法处罚决定中披露的案件为样

本展开分析，所获结论，既是关于证券违法的认识，也可以

在较大程度上推论到证券犯罪。 根据以上这些问题和研究起

点，我们设计了一个变量系统，包括证券违法行为的法律性

质、利益关系、行为载体、所发生的市场环节、行为的伦理

意义等。研究过程主要是根据该变量系统对所有案件进行逐

个取值，然后利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进行定量分析

。最后，在计算机给出的分析结果基础上进行定性阐释，获



得关于证券违法犯罪的各项认识和推断。 二、类型与分布 为

了回答以上提出的问题，我们首先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

度，对60个案件的5个侧面进行客观描述。这5个侧面是：行

为的法律性质、市场环节、利益关系、行为载体、伦理意义

。 行为法律性质的描述。从行业的性质来看，1993年以来中

国证监会处罚的60个违法案件与绝大部分证券犯罪具有同质

性。 注：资料来自中国证监会1993年10月至1998年12月公布

的处罚决定 从不难看出，在这些违法案件中，最多见的，是

操纵交易价格的违法案件，占30％。例如1996年的北京金昌

公司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注：参见1996年6月7日，证监查

字[1996]65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北京金昌投资

咨询服务公司、李石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

、1996年申银万国的集中资金操纵市场案（注：参见1997 年6

月11日，证监查字[1997]17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对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

定》。）、1996年的海通公司集中大量资金操纵市场案（注

：参见 1997年6月11日，证监查字[1997]18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对海通证券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

罚决定》。）。第二位的是透支挪用类的违法案件，占 18.3

％。命名如1996年君安证券透支（注：参见1996年12月4日，

证监查字[1996]17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君安证

券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大鹏证券

透支案（注：参见1998年3月27日，证监查字[1998]11 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违

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1996年华天公司挪用银

行贷款案（注：参见1998年3 月27日，证监查字[1998]11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等机构

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第三位的是欺诈发行

股票、债券性质的违法案件，占15％。例如大明集团公司虚

假陈述案（注：参见1996年9月2日，证监查字[1996]2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山东会计师事务所、中银律师事务所

、山东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

》。）。佛山电照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案（注：参见1997年6

月11日，证监查字[1997]4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对佛山电器照明服份有限公司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

》。）。其余各类案件的发案率都没有超过10％。可见，前

三类案件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此外还可以看出，实践中已经

处罚的案件范围与《证券法》、《刑法》中规定的证券犯罪

的范围并不完全重合，法定的证券犯罪的范围比已经处罚的

案件的范围要大。其中，法律有规定但尚无处罚案例的情况

至少有：①擅自发行证券的行为；②证券公司承销或者代理

买卖未经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的证券的行为；③证券经

营机构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资料，伪造、变造或者销

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的行为；④非法开设证券

交易场所的行为；⑤未经批准并领取业务许可证，擅自设立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⑥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不符

合本法规定的证券发行、上市的申请予以核准，或者对不符

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设立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证

券交易服务机构的申请予以批准，情节严重的行为；⑦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发行审核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

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或者故意刁难有



关当事人的行为；⑧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权，或者拒绝、阻碍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权未使用暴力、威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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